
2017-18 财政预算  
 
 
 

(1) 目标 
 

财政司司长提出公共财政应该有三大目标，分别是 – 

(一) 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； 
(二) 投资未来、宜居宜业；以及 
(三) 公平公义、共享成果。 

 
要贯彻稳中求进的公共财政政策，政府在决定如何有效分

配资源之前，既要考虑政府现时的开支水平，亦必须考虑

政策措施全面实施后对政府中、长期开支的影响，以及外

围环境等因素。我们不能因为某一财政年度的非经常性收

入较高而轻言大幅增加经常性支出。我们应维持足够的财

政储备，让香港可抵御经济波动，并可持续应付社会的需

要。政府应恪守「衡工量值」、「收回成本」和「用者自付」

原则，严守财政纪律。政府会成立税务政策组，研究以税

务措施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和提供足够资源配合社会的持续

发展。 
 
本港的支柱产业(贸易及物流业、金融服务、旅游业、工商

及专业服务)合共占本地生产总值六成。政府会继续支援这

些支柱产业，以及其他优势和新兴产业。此外，推动创新

科技和金融科技的发展，也是政府的当前要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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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预算总览 
 
1． 主要数字 

 2016-17 
修订预算 

2017-18 
预算 

增加/ 
减少 

 亿元 亿元  

经营开支 3,541 3,842 8.5% 
- 其中政府经常开支 
 

3,453 3,710 7.4% 

非经营开支 1,126 1,072 -4.8% 
- 其中基本工程开支 
 

862 868  0.7% 

政府开支 4,667 4,914 5.3% 

政府收入 5,595 5,077 -9.3% 

综合盈余 928 163 -82.5% 

    

2017 年名义本地生产总值预测会上升 4%至 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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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 本届政府由 2012-13 年度至 2017-18 年度的政府开

支、收入及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的累积和趋势增长如

下 – 

 2012-13 2017-18 2017-18 相比 2012-13 

   

亿元 
预算 

亿元 

累积增长  趋势增长  

政府经常开支，其中 2,623  3,710 41.4% 7.2% 

- 教育 604 786 30.1% 5.4% 
- 社会福利 428 733 71.2% 11.4% 
- 卫生 
 

462 619 34.0% 6.0% 

政府开支 
 

3,773 4,914 30.2% 5.4% 

政府收入 
 

4,421 5,077 14.8% 3.4% 

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20,371 26,011 27.7% 5.0% 

 

3．  2017-18 年度的政府开支和名义本地生产总值相比

于 1997-98 年度及 2012-13 年度如下 –  

 2017-18 相比 

 1997-98 
% 

2012-13 
% 

政府开支   
- 累积增长 152.8% 30.2% 
   
名义本地生产总值   
- 累积增长 89.4% 27.7% 
   

4． 估计2017-18年度财政预算案可为本地生产总值提供1.1%的

提振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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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政府经常开支 

5. 2017-18 年 度 的 政 府 经 常 开 支 为 3,710 亿 元 ， 比

2016-17 年度修订预算增加 7.4% 即 256 亿元；相比

1997-98 年度及 2012-13 年度如下 – 
 

 2017-18 相比 

 1997-98 
% 

2012-13 
% 

政府经常开支   
- 累积增长 148.3% 41.4% 

 

6.  这些持续增加的政府经常开支旨在提供资源以推行

所有新增及现有服务，反映政府为社会发展和市民

福祉的长远承担。  

 
7.  教育、社会福利及卫生占政府经常开支接近六成。

这三个政策组别的政府经常开支增长如下 – 

 

   2017-18 
 2015-16 

实际 
2016-17 
修订预算

 
预算 

相比 
2016-17 

相比 
2012-13 

 亿元 亿元 亿元 % % 

教育 724 755 786 +4.1 +30.1 
社会福利 583 638 733 +14.9 +71.2 
卫生 565 588 619 +5.4 +34.0 
      

总计 1,872 1,981 2,138 +8.0 +43.1 

 
上述三个政策组别的经常及其他开支详情请参阅附

件 1 至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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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基本工程开支  

8．  政府致力投资基建，以为社会及经济发展奠定基础，

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和改善市民生活质素。  

 
9．  预计至 2017 年 3 月底，继续进行的基本工程项目的

待付承担总额为 3,103 亿元。  

 
10.  2017-18 年度基本工程的预算开支为 868 亿元，和

2016-17 年度修订预算开支的 862 亿元相若。基于多

项大型工程正处建筑高峰期，预计未来几年的基本

工程开支会维持在高水平。但令人忧虑的是，立法

会审议工程项目的进度缓慢，积压大量拨款建议，

延迟众多与民生相关项目的开展。  

 
11.  除了策略性的基础建设项目 (例如中九龙干线 )，我

们 亦 拟 进 行 下 列 与 大 众 日 常 生 活 有 密 切 关 系 的   
项目 – 

 
(a)  医疗方面，我们去年已预留 2,000 亿元作未来

十年多间医院和社区健康中心的工程项目的

承担。我们计划在本立法年度就 3 个医院项目

向财委会申请拨款。  
 

(b)  房屋及土地供应方面，我们计划在本立法年度

就 9 项与公营房屋发展有关的项目向财委会申

请拨款。  
 
(c)   体育、文娱及地区设施方面，我们计划在本立

法年度就发展启德体育园以及数项体育及休

憩设施向财委会申请拨款。  
 
(d)  教育方面，我们计划在本立法年度就建造两所

学校，并为 1 所学校及 1 所大专院校进行扩建

和改建工程的项目向财委会申请拨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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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 环境保护方面，政府已开展有机资源回收中心

第二期工程的招标工作。我们计划在本立法年

度就数项与改善维港水质相关的项目向财委

会申请拨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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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2017-18 年度财政预算的主要开支及收入建议 

 
 

建议 

 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I. 施政报告主要新措施 

A. 经常性措施 

β1. 优化「长者生活津贴」 7,557 在全面落实首

年 50 万名合资

格长者 

β2. 将长者医疗券的受惠年龄由

70 岁降至 65 岁 
1,185 40万名 65至 69

岁的长者 
   

*3. 重复在「广东计划」下为期 1 年

的一次性豁免安排，并推出「福

建计划」，为合资格长者每月发

放「高龄津贴」 

174 5 000 名合资格

长者受惠于「广

东计划」一次性

的豁免安排； 
5 900 名合资格

长者受惠于「福

建计划」 
   

*4. 加强安老服务，包括增加疗养照

顾补助金及照顾认知障碍症患

者补助金的拨款、提供资助安老

宿位和日间护理服务 

253 「疗养照顾补

助金」：超过

1 600 名合资格

长者； 
「照顾认知障

碍症患者补助

金 」： 超 过

6 200 名合资格

长者； 
758 个名额 

β    经常性措施十年平均每年所涉及的金额。 

*    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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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 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*5. 增加医院管理局每年的资助金

拨款，加强医疗服务 
2,000 普罗大众 

   
*6. 由 2018/19 学年开始把「指定专

业／界别课程资助计划」恒常

化，将资助自资学位学额由每届

约 1 千名增加至 3 千名 

849 每学年 13 000
名修读自资学

士学位课程的

学生 
   

Ω*7. 支 援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儿 童 及

其家长– 
*582 
Ω181 

 

 (a) 让「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

计划」纳入政府的恒常资

助；以及 

7 000 名有特殊

需要的儿童 

 (b) 豁免特殊幼儿中心的服务

费，并让正在轮候服务的儿

童毋须家庭入息审查可获

「学习训练津贴」 

 3 300 名有特殊

需要的儿童 

    
Ω*8. 加强土地供应及发展方面的工

作 
*29 

Ω228 
普罗大众 

    
Ω*9. 支持香港旅游业发展，提升香港

的吸引力 
*15 

Ω200 
(注 1) 

旅游业及相关

行业 

    

 
 
*    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。 
Ω   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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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 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*10. 加强支援残疾人士，包括康复服

务、外展服务以及精神健康支援

176 10 000 名残疾

人士 

    
*11. 提高在日间及住宿幼儿照顾服

务和学前康复服务的单位工作

的合资格人员的薪酬 

145 提供日间及住

宿幼儿照顾服

务和学前康复

服务的幼儿工

作人员 
    

Ω*12. 提升维持法治及打击非法入境

的能力 
*536 
Ω433 

普罗大众 

    
*13. 加强清洁环境及有关的执法和

检控工作 
119 普罗大众 

    
Ω*14. 增加废物管理措施的资源 – 

(a) 推动工商业妥善回收及处

理厨余；以及 

(b) 实施都市固体废物按量收

费 

*19 
Ω91 

普罗大众 

    
*15. 向「社区参与计划」增加拨款

1 亿元，让 18 区区议会改善社

区参与项目 

100 普罗大众 

 

 

 

 

*    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。 

Ω   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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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 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*16. 加强「一带一路」办公室的人手

和资源 
36 各行业 

    
Ω17. 扩大驻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的

网络 
24 各行业 

    
18. 其他措施 503 

 
 

    

 小计 15,435  
    

    

*    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。 

Ω    有时限的经常性措施所涉及的总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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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 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B. 非经常性措施 

19. 逐步取消「对冲」安排，并预留

60 亿元在十年内提供一笔过的

补贴，分担雇主的额外开支 

6,000 合资格领取遣

散费或长期服

务金，并受《强

制性公积金计

划条例》或其他

法定退休计划

涵盖的雇员 
    

20. 向「持续进修基金」注资 15 亿

元 
1,500 普罗大众 

    
21. 向「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」注资

10 亿元 
1,000 香港精英运动

员和体育界 
    

22. 为合资格自资本地学位颁授院

校推出第七轮配对补助金计划 
500 合资格自资本

地学位颁授院

校 
    

23. 提供一笔过拨款予中、小学，以

促进学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

认识 

125 中、小学教师和

学生 

    
24. 拨款 1 亿元予「创业展才能」计

划 
100 800 名残疾人士

    

 小计 9,22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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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 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C. 非经营项目 

25. 发展启德体育园 31,900 体育界、普罗大

众 
    

26. 在财政储备预留约 200 亿元在

未来五年增建或重建体育及康

乐设施 

20,000 
(注 2) 

普罗大众 

    
27. 开展有机资源回收中心第 2 期

工程招标工作，进一步落实转废

为能 

2,482 普罗大众 

    
28. 在九龙及荃湾建设旱季截流器

及修复污水干渠，减少残留污染

排放至维港，以及解决岸边臭气

问题 

1,907 普罗大众 

    
29. 改善多个偏远的公共码头，方便

市民往来一些郊游景点和自然

遗产 

1,100 游客和居民 

    
30. 继续推展上坡地区自动扶梯连

接系统和升降机系统 
820 当区居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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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 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31. 预留拨款以采取应对气候变化

和节能的措施 – 

(a) 2 亿元为政府建筑物、场地

及社区设施等设置可再生

能源设施；以及 

(b) 不少于 5 亿元逐步落实节能

目标 

700 普罗大众 

    
32. 预留 5 亿元协助各政府部门利

用科技改善服务 
500 普罗大众 

    
33. 预留 5 亿元作首阶段推动海滨

发展之用 
500 普罗大众 

    
34. 开发一套全新的智能电子系

统，提供高效率的体育及康乐场

地预订和活动报名服务 

500 普罗大众 

    
35. 透过奖券基金向「社区投资共享

基金」注资 3 亿元 
300 普罗大众 

    
    

 小计 60,709  
    

 施政报告主要新措施的拨款 85,36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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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预计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II. 财政预算建议 
 

  

  A. 税务及短期纾缓措施 
 

  

36. 宽减 2016-17年度 75%的薪俸税

和个人入息课税，每宗个案以

20,000 元为上限 

16,400 184 万名纳税人

    
37. 宽减 2016-17 年度 75%的利得

税，每宗个案以 20,000 元为上

限 

1,900 13 万 2 千名纳

税人 

    
*38. 把 薪 俸 税 的 边 际 税 阶 由

40,000 元扩阔至 45,000 元 
1,500 130 万名纳税人

    
*39. 延长居所贷款利息扣除年期，由

十五个课税年度增至二十个课

税年度 

430 视乎申领扣除

的纳税人数目。

在 2014/15 课税

年度，约 24 万

7 千名纳税人申

领有关扣除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 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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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预计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*40. 提高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以

下的免税额/最高扣除额 – 
  

 (a) 伤 残 受 养 人 免 税 额 : 
由 66,000 元增至 75,000 元；

50 35 000名纳税人

 (b) 供 养 兄 弟 姊 妹 免 税 额 :
由 33,000 元增至 37,500 元；

以及 

13 23 800名纳税人

 (c) 个人进修开支的最高扣除

额 ： 由 80,000 元 增 至

100,000 元 

8 3 500 名纳税人 

    
41. 宽免 2017-18 年度 4 季差饷，以

每季 1,000 元为上限@ 
10,861 321 万个须缴付

差饷的物业 
    

42. 发放额外一个月援助金/津贴予

以下计划受助人士 – 
  

 (a)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、高龄津

贴、长者生活津贴或伤残津

贴； 

3,490 124 万名合资格

受助人 

 (b) 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；以及 73 3 万 5 千个合资

格家庭 

 (c) 鼓励就业交通津贴 29 4 万 8 千名合资

格人士 
    

 
 
 
 
 
* 全年经常性措施每年所涉及的金额。 

@ 毋须支付差饷的综援金受助人，将不会因宽免差饷而得到金钱上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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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预计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43. 预留三亿元，让业主以优惠费用

参加市区重建局推行的「招标

妥」楼宇复修促进服务 

300 4 千 5 百座楼宇

的业主 

    
    

  小计 35,054  
   

 
 

  B. 其他预算措施   

44. 拨款资助青年发展 –   

 (a) 向多元卓越奖学金增拨

2 亿元；以及 
200 每年额外 20 名

中六学生 
 (b) 向国际青年交流计划增拨

1 亿元 
100 每年额外 260 名

青年人 
    

45. 向旅游业额外作出支援，增加产

品多元性，推广大型盛事，吸引

高增值的过夜旅容 

161 
(注 1) 

旅游及相关界

别 

    
46. 豁免食肆、小贩及受限制食物售

卖许可证牌照费用一年 
113 27 000间食肆和

商户 
    
47. 豁免酒店及旅馆牌照费用一年 13 约 2 000 多间酒

店及旅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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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预计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48. 豁免旅行社牌照费用一年 11 1 800 间旅行社 
    
49. 延长「发展品牌、升级转型及拓

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」的申请

期五年至 2022 年 6 月 

- 中小企业 

    
50. 延长「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」下

「特别优惠措施」的申请期至

2018 年 2 月 28 日 

- 中小企业 

    
51. 建议提升出口信用保险局(信保

局)的承保能力，把信保局根据

保险合约所负的或有法律责任

上限由目前的 400 亿元增加至

550 亿元 

- 中小企业 

    
52. 在 2017-18 年度，继续全数宽免

电动的商用车、电单车和机动三

轮车的首次登记税；而电动私家

车 首 次 登 记 税 宽 免 额 则 以

97,500 元为上限 

- 视乎使用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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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 

预计 
每年/总金额 

(百万元) 
 

 
 

受惠者 
 

53. 在财政储备预留拨款 – 40,700 
(注 2) 

 

 (a) 300 亿元用以支援长者和弱

势社群； 
 

 (b) 100 亿元用以推动创新及科

技发展；以及 
  

 (c) 7 亿元用以加强学生发展和

教师培训工作 
  

    

 小计 41,298  
   

 财政预算建议的拨款  76,352  
   

 总额 161,721  
    

    
 

注 1:  于 2017-18 年 度 为 支 持 旅 游 业 所 涉 及 的 总 金 额 为  
2 亿 4,300 万元，包括在第 9 项之下 8,200 万元及在  
第 45 项之下 1 亿 6,100 万元的 2017-18 年度现金流。  

 
注 2:  在财政储备中预留合共 607 亿元的新增拨款 – 

(a)  200 亿 元 用 以 推 展 一 系 列 体 育 及 康 乐 设 施  
(第 26 项 )；  

(b)  300 亿 元 用 以 支 援 长 者 和 弱 势 社 群  
(第 53(a)  项 )；  

(c)  100 亿 元 用 以 推 动 创 新 及 科 技 发 展  
(第 53(b)  项 )；以及  

(d)  7 亿 元 用 以 加 强 学 生 发 展 和 教 师 培 训 工 作  
(第 53(c)  项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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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中期预测 
(亿元) 2016-17

修订预算
2017-18
预算 

2018-19
预测 

2019-20 
预测 

2020-21 
预测 

2021-22
预测 

经营盈余 
 

541 111 240 180 191 185 

非经营盈余(赤字) 
 

387 52 (167) (160) (276) (269) 

政府债券及票据的 
偿还款项 

   (15)   

已计入政府债券及 
票据偿还款项的 
综合盈余 (赤字) 

928 163 73 5  (85) (84) 

财政储备 
(截至三月三十一日) 

9,357 9,520 9,593 9,598 9,513 9,429 

 相当于政府开支

的月数 
24 23 21 21 19 18 

 相当于本地生产

总值的百分比 
37.6% 36.6% 35.3% 33.8% 32.0% 30.4% 

 
 
 
 
 
 
 
附件 –主要政策组别开支  
1.  教育  
2.  社会福利  
3.  卫生  



附件 1 
 

教育 
 

 
1. 2017-18 年度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875 亿元，比 2016-17

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6.0%，即 49 亿元。 
 

2. 2017-18 年度教育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786 亿元(相当于 2017
年本地名义生产总值的 3.0%)，占政府经常开支的 21.2%，比

2016-17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4.1%。 
 
3. 主要措施及额外资源如下 – 
 

政府经常开支的措施(数字反映额外的开支) 
 
(a) 随着落实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政策，学前教育的政府经常

开支预算将会增加约 27 亿元至 2017/18 学年的约 67 亿元；

以及 
 

(b) 约 5 亿 1,100 万元资助小学拨款(现行开支为 141 亿元)，主

要用以应付学生人数上升，以及把公营小学的学位教师职

位比例由 2016/17学年的 60%，提升至 2017/18学年的 65%。 

 
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 

 
(c)  5 亿元以推出第七轮配对补助金计划，供合资格自资本地学

位颁授院校申请；  

(d)  1 亿 2,500 万元以提供一笔过津贴予中、小学，以促进学生

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；以及 

(e)  11 亿 8,600 万元为学校恒常修葺机制的拨款。 

 



 附件 2 
 

 

社会福利 
 
 
1. 2017-18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805 亿元，比

2016-17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17.6%，即 121 亿元。 
 
2. 2017-18 年度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733 亿元 (相

当于 2017 年本地名义生产总值的 2.8%)，占政府经常开支 19.8%，

比 2016-17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14.9%。主要开支包括用于综合

社会保障援助 (下称「综援」) 计划和公共福利金计划的约 474
亿元津助，以及用于提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、康复及安老服务。 

 

社会保障 
 
3. 自 2012-13 年度起每年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如下 –  
 

 
2012-13 
(实际) 

2013-14 
(实际) 

2014-15 
(实际) 

2015-16 
(实际) 

2016-17 
(修订预算) 

2017-18 
(预算) 

综援 
(百万元)^ 

18,659 
(19,773)  

18,383 
(19,496) 

19,548 
(20,669) 

20,037 
(22,313)# 

21,250 
(22,375) 

20,829 
(21,989) 

公共福利金 
(百万元)^ 

9,800 
(10,579)  

17,615 
(18,883) 

17,179 
(18,585) 

18,668 
(21,673)# 

20,543 
(22,184) 

26,537 
(28,867) 

总额 
(百万元)^* 

28,458 
(30,352) 

35,998 
(38,379) 

36,727 
(39,255) 

38,704 
(43,987)# 

41,793 
(44,558) 

47,366 
(50,856) 

^ 括号内为加上一个月额外援助金的总开支。 
# 括号内为加上两个月额外援助金的总开支。 

* 数字由于进位关系可能不等于相加的总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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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主要社会保障措施如下 – 
 

(a)   为加强社会保障支柱对长者的支援，优化公共福利金计划下

「长者生活津贴」，包括增加一层高额援助及放宽现行津贴

的资产上限。此建议在 2017-18 年度的额外开支约 46 亿

9,000 万元﹔ 
 
(b)   为方便长者回乡养老1，在「广东计划」下再一次性在一年

时间内豁免已经移居广东省的长者须在紧接申请日期前连

续居港最少一年的规定。涉及全年额外开支约 7,800 万元﹔

以及 
 

(c)   为社会保障受助人提供额外援助金，相当于一个月「综援」

或公共福利金计划下津贴的相关金额，涉及一次性额外开支

约 34 亿 9,000 万元。  
 
其他福利服务 
 

5. 主要措施及额外资源如下 – 
 

政府经常开支的措施(数字反映额外的全年开支) 
 

(a)  5 亿 8,200 万元以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其家长，包括 – 
 

(i) 4 亿 6,400 万元，让「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」完

结后纳入政府的恒常资助，并分阶段提供约 7 000 个服

务名额﹔以及 
 
(ii) 1 亿 1,800 万元，以豁免特殊幼儿中心的服务费，并让

正在轮候特殊幼儿中心的儿童，毋须入息审查可获「学

习训练津贴」。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此外，《2017 年施政報告》亦建議推出「福建計劃」，向選擇移居福建省的合資格長者

每月發放高齡津貼。預計「福建計劃」會在 2018-19 財政年度初期推出，涉及款項約

9,600萬元。雖然「福建計劃」不會在 2017-18年度發放津貼，但社會福利署會在其 2017-18
年度的《管制人員報告》中反映該年內的有關籌備工作，以便按計劃推出「福建計劃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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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2 亿 5,300 万元以加强对长者的照顾，包括 – 
 

(i) 3,100 万元，以增加 149 个资助安老宿位和 25 个长者日

间护理服务名额﹔ 

(ii) 3,600 万元，以改善 7 间现有合约院舍共 499 个资助安

老宿位和 85 个长者日间护理服务名额的服务质素；以

及 
 

(iii) 1 亿 8,600 万元，以增加疗养照顾补助金及照顾认知障

碍症患者补助金的拨款，加强为体弱长者和患有认知障

碍症的长者提供支援2。 

(c) 1 亿 7,600 万元，以加强为残疾人士和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的

服务，包括 –  
 

(i)  1 亿 3,600 万元，以增加共 898 个康复服务名额，包括

住宿照顾名额、日间训练及职业康复服务名额及学前服

务名额；并在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增加 80 个日间照

顾服务名额和加强外展服务； 以及 
 
(ii)  4,000 万元，透过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加强支援精神

病康复者及常规化「在社区精神康复服务单位推行朋辈

支援服务先导计划」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疗养照顾补助金及认知障碍症患者补助金的额外拨款如下 –  

2017-18  
（元） 

2018-19  
（元） 

由 2019-20 起的

经常开支 
（元） 

疗养照顾补助金 3,400 万 5,200 万 5,900 万 
照顾认知障碍症患者补助金 7,700 万 1 亿 1,200 万 1 亿 2,700 万 

总数  1 亿 1,100 万 1 亿 6,400 万 1 亿 8,600 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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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1 亿 4,500 万元，提供额外资源予日间及住宿幼儿照顾服务

和学前康复服务的单位，提高幼儿工作人员的薪酬，以挽留

及吸引幼儿工作人员。 
 
(e) 7,100 万元，提高各项寄养服务津贴，并分阶段增加 240 个

寄养服务名额，招募更多寄养家长。 
 
其他开支 
 
(f) 为「创业展才能」计划额外拨款 1 亿元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

予残疾人士。 
 
(g) 将透过奖券基金，向「社区投资共享基金」注资 3 亿元，让

基金可持续支持社会资本发展计划，继续透过跨界别合作，

在社区建构互助网络。 
 

(h) 为「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」的合资格家庭提供额外援助金，

涉及一次性额外开支 7,300 万元3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此外，政府亦会为「鼓励就业交通津贴」的合资格申请人提供一笔过的额外津贴，涉及

一次性额外开支 2,900 万元。 



附件 3 
 

卫生 
 
 

1. 2017-18 年度卫生方面的政府开支预算为 700 亿元，比 2016-17 年

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5.7%，即 38 亿元。这是主要由于 2017-18 年

度向医院管理局(医管局)拨款每年增加 20 亿元，并以 8 亿 5,900
万元优化和推行长者医疗券计划。   

 
2. 2017-18 年度卫生方面的政府经常开支预算为 619 亿元(相当于

2017 年本地名义生产总值的 2.4%)，占政府经常开支的 16.7%，

比 2016-17 年度的修订预算增加 5.4%。 
 
3. 主要措施及额外资源如下 –   
 
A. 政府经常开支的措施(数字反映额外的开支) 
 
 医管局 
 
4. 由 2017-18 年度起，政府会向医管局增加每年 20 亿元1的经常拨

款。2017-18 年度向医管局提供的经常拨款为 544 亿元，比 2016-17
年度的修订预算(526 亿元)增加 3.4%。额外的经常拨款，是用于

应付因人口老化而增加的服务需求，推行新措施和加强医管局各

类服务(包括下列各项主要措施) –  

(a) 2 亿 700 万元，将公营医疗服务收费豁免延伸至涵盖 75 岁或

以上、资产不多于 144,000 元（单身长者）或 218,000 元（长

者夫妇）的长者生活津贴领取人士； 

(b) 7,300 万元，以提升精神健康服务； 

(c) 3,900 万元，以加强药剂服务，包括肿瘤科和儿科的临床药剂

服务，以及增加补充配药服务和 24 小时配药服务，以缩减病

人的轮候时间；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2017-18 年度预算草案显示经常拨款增加 18 亿元，原因是有时限拨款在 2016-17 年度完结后到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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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3,100 万元，以在伊利沙伯医院、玛丽医院及威尔斯亲王医院

推行「初生婴儿代谢病筛查计划」，预计在 2017-18 年度，会

有约 17 000 名初生婴儿接受该项筛查服务； 

(e) 2,100 万元，以在未来 5 年继续在 7 间公立医院推行 「中西

医协作项目先导计划」，以及在 2018-19 年度把计划涵盖的

病种增加 1 个；  

(f) 1,700 万元，以透过医管局与社会福利署的合作，加强医社协

作，为在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后离院的长者提供综合的复康和

护理支援服务，让他们在过渡期后可继续居家安老； 

(g) 其他主要项目（支出款额未能作分项列出）包括 –   

(i) 强化管理和医治危疾的服务，例如中风治疗及心脏科

服务，以提升服务质素及服务量； 

(ii) 增加医管局外科和创伤科手术室节数，并在指定急症

医院设立骨折治疗协调服务，以加强对骨折长者病人

的支援，并加强为长者提供的物理治疗服务； 

(iii) 加强社区老人评估小组对居于安老院舍临终病人的支

援； 

(iv) 加强针对慢性疾病的服务，例如就癌症服务增加化疗

及放射治疗的服务量，就肾病服务增加血液透析的服

务名额，以及为糖尿病人加强并发症筛检等； 

(v) 增设接近 230 张公立医院病床，增加手术室节数、内

窥镜检查及放射诊断服务名额，从而提升服务供应量

以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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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) 增加普通科门诊及专科门诊的诊症名额，以及加强急

症科诊症服务，以改善门诊和急症服务的轮候时间。

两个联网(即新界东联网及新界西联网)的普通科门诊

诊症名额，在 2017-18 年度将会增加 27 500 个，而在

2018-19 年度，则会增加 44 000 个；以及 

(vii) 扩阔医管局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，以优化对公立医院

病人的药物治疗。 
 

卫生署 
 

5. 增拨约 10 亿 7,000 万元予卫生署，以加强服务和推行以下措施，

包括 –  

(a) 8 亿 5,900 万元用于长者医疗券计划，将受惠长者的年龄由

70 岁调低至 65 岁(7 亿 1,300 万元)，应付因人口老化而年满

70 岁合资格长者人数增加的需求(1 亿 3,200 万元)，以及增加

人手以推行优化计划并加强其管理及监督(1,400 万元)； 

(b) 7,700 万元，以加强长者对侵入性肺炎球菌病的防护能力，预

计超过 80 万名高危长者符合资格接受免费或资助的十三价

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注射； 

(c) 7,000 万元，为卫生署的服务所需的药物费用增补拨款； 

(d) 1,800 万元，以资助电子健康纪录管理组的经常开支； 

(e) 900 万元，以推出认可医疗专业注册计划(先导计划)； 

(f) 800 万元，以加强支援香港医务委员会处理申诉和进行研讯

的工作； 

(g) 800 万元，为执行法定禁烟规定增补拨款，以及优化戒烟服

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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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700 万元，以加强长者健康服务，于 2017-18 年度及 2018-19
年度各设立一队新的临床小组。两队新的临床小组合共每年

额外提供 4 250 个会员名额及 19 300 人次的健康评估及诊症

服务； 

(i) 600 万元，就为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酒类饮品而实施规管制

度的立法工作提供支援，以及加强向未成年人进行有关酒精

相关危害的教育工作；以及 

(j) 600 万元，以推广母乳喂哺，以及推行《香港配方奶及相关

产品和婴幼儿食品销售守则》。 
 
 
B. 非经常开支及非经营开支的措施 
 
6. 8亿7,400万元，供医管局购置设备和支付推行电脑化计划的费用。 
 
 
C. 向医管局提供的拨款总额 
 
7. 在 2017-18 年度，批予医管局的拨款总额为 553 亿元(包括经常拨

款 544 亿元及非经常拨款 9 亿元)，较 2016-17 年度的修订预算

(534 亿元)增加约 19 亿元(3.5%)。 
 
 


